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流動公共廁所服務申請書
年   月   日

	申請機關
	
	使用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計              天

	姓名
	
	使用時間
	

	住址
	
	使用人數
	

	電話
	
	申請數量
	        輛

	申請事由
	停放地點簡圖

	
	

	批示
	擬辦

	
	


附註：

1、 本申請書由單位（人）填寫，一式三聯、第一連溝渠隊留存、第二聯送環衛科備查、第三聯由申請人自存。

2、 入廁所所需衛生紙由申請（人）單位負責提供，不得另行收費。

3、 本申請安須先行繳納費用，由本局製發收據，準時派車服務。

4、 其餘有關規定請閱背面「高雄市流動廁所使用管理要點」說明。

5、 服務電話：3854354、3817456（本局溝渠隊）傳真電話：3922930

6、 若遇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或因交通事故、機械故障等情事，致無法提供服務時，本局將退還繳交之租金，申請人不得異議或請求損害賠償。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流動公共廁所使用管理要點
102年5月3日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第27次局務會議通過訂定

1、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環保局）為維護本市環境清潔，方便公眾使用流動公共廁所，特訂定本要點。

2、 本要點所稱流動公共廁所，指短期停放於指定場所，供公眾使用，由拖車拖引之活動式廁所。

3、 流動廁所服務範圍，以本市所轄之行政區為原則，經本局會勘不適合置放者，不予租借。
4、 本市團體或市民舉辦集會活動時，得申請租用流動公共廁所，但高雄市政府暨所屬機關主辦重要慶典集會及公益性活動得申請免費借用。但活動違背法令或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等不提供使用。
5、 申請租（借）流動廁所，應於三日前檢附活動計畫書或相關文件，以公函或申請書向本局申請，同一時段同時租（借）用流動公共廁所，依先申請時間順序排序。

6、 申請租（借）流動廁所，由環保局核定之。

7、 流動廁所清潔維護及管理責任如下：

（1） 流動廁所租（借）用期間，由環保局負責清潔維護及抽肥，入廁人所需衛生用品由申請人供應，不得另行收費。
（2） 流動廁所租（借）用期間，由本局人員駐點管理。停放置地點以安全為主，經確定後申請人不得任意更改。

（3） 流動公共廁所用水，由環保局派水車隨時供應。

8、 租用流動廁所收費依下列規定：

每輛每日新台幣2000元。

前項收費每日以八小時計算，未滿八小時以八小時計(含來回車程)。夜間使用一律加收照明費新台幣400元。
